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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 东 省 国 家 税 务 局 
山 东 省 地 方 税 务 局 

 

鲁科字〔2017〕201号 

 
 

关于加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

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科技局、财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: 

为落实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研

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211

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加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

除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6 号）要求，

进一步激励和引导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动力，现就加强企业研发费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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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

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站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、培育壮大发

展新动能、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、助力实

现“走在前列”目标的高度，积极推进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

除政策落实。要把落实好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作为本

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增强服务观念，精心谋划

部署，夯实管理责任，依据相关政策及管理规定,强化有关事项

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管理和服务，引导企业规范研发项目管理和

费用归集，确保政策落实、落细、落地。 

二、强化合作意识，建立协同机制。各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

部门要参照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国税局、省地税局建立山东

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做法，根据地方实际，进

一步完善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

制，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，定期召开协调会议，共同

研究解决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落实中遇到的问题和

困难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级科技部门要及时将掌握的本地区开展

研发活动的企业情况通报给财政、税务部门，强化企业研发费用

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服务；各级税务部门也要及时将享受研发费用

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情况通报给科技、财政部门，作为科技

扶持的重要对象。 

三、强化服务意识，优化操作流程和管理方式。税务部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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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项目有异议的，应按

照《关于做好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鉴定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科字[2017]200 号）有关规定，及时转请科技部门进行鉴定。

科技部门开展企业研发项目鉴定，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，所

需要的工作经费应纳入部门预算给予保障。对企业实施的委托研

发与合作研发项目，凡研发项目合同具备技术合同登记的实质性

要素，仅在形式上与技术合同示范文本存在差异的，应坚持“实

质重于形式”的原则，准予技术合同登记，不得要求企业重新按

照技术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修改报送。 

四、强化激励引导，放大政策效应。各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

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鲁财教〔2016〕80 号），上下联动、密切配合，对建

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、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一定比例、且按规定

进行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备案的企业，要切实落实研发投

入财政补助政策，通过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研发投入后补助

双重政策激励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活动。科技、财政部门要进

一步加大补助政策实施力度，强化补助项目组织发动，优化推荐

工作流程，减轻企业申报工作负担；税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

极配合，密切协作，做好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。 

五、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，实现“应知尽知”。各级科技、

财政、税务部门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、微信、微博、APP 等方式

开展多维度、多渠道的宣传，提升企业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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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投入财政补助等创新政策的知晓度。开展企业创新政策培训

活动，各级科技、财政、税务部门每年联合对四部门一线管理人

员开展培训不少于一次，增强一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政策把

握能力；对辖区内科技企业每年开展研发准备金制度设立、研发

项目管理和研发费用归集等政策培训不少于一次，提升企业创新

意识和创新政策运用能力。 

六、强化精准服务，确保“应享尽享”。市级及以下科技、

财政、税务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，摸清辖区内有研发活动企业底

数，鼓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 号）规定，到“全国科技型中小

企业信息服务平台”进行自主评价和登记，及时取得登记编号。

要建立跟踪服务机制，充分了解企业创新需求，强化创新政策和

资源集成，实现对全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服务，积极为符

合条件的企业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。 

七、强化督导检查，确保政策落地。各市科技、财政、税务

部门要对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实情况定期开展

督导、检查，密切跟踪政策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积极

研究有效管理措施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要认真总结政策落实情

况，形成年度报告，并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报送省科技厅、省财

政厅、省国税局、省地税局。  

        

  



 

 - 5 - 

 

 
 

 
 

 

 

 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 

 

 

 

        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 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

2017 年 12 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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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29日印发 


